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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特 別 大 會 結 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批准收購事項及據此擬進行交易（包括但不限於配發及發行代價

股份及建議轉換可換股債券）的普通決議案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舉行

的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以舉手表決的方式正式通過。

茲提述本公司分別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日就（其中

包括）本公司就收購事項而進行的主要交易（涉及買方收購待售股份及買方認購可

換股債券）而刊發的公告及通函（「通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

與通函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批准收購事項及據此擬進行交易（包括但不限於配發及發行代價

股份及建議轉換可換股債券）的普通決議案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舉行

的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以舉手表決的方式正式通過。

承董事會命

合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胡錦斌

香港，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五位執行董事：胡錦斌先生、賴潮泰先生、盧國材先生、何偉華先生

及黃偉銓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呂新榮博士、李澤雄先生及鄧觀瑤先生。


